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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发审〔2017〕1 号 
 

 

 

浙江大学印发《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经费 

内部监督检查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系），行政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

查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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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规定 
 

    第一条  为加强和改进学校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，完

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，促进科研事业持续健

康发展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

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

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12〕7

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》（教

技〔2012〕14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

意见》（教监〔2012〕6 号）、《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

法》（浙大发计〔2010〕15 号）等国家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，

制定本规定。 

    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的科研项目经费，是指以学校名义取得

的各类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和横向科研项目经费。 

    第三条  本规定所称的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，是指学

校有关职能部门依据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按照

学校工作部署，对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的预决算管理、内部控制管

理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的监督和评价。 

    第四条  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： 

    （一）内控管理。检查学校科研项目经费内部控制建设的健

全性和有效性，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是否规范，绩效奖励及责任追

究制度是否落实等。 

    （二）预算管理。检查科研项目预算编制、预算调整是否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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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有关规定。重点检查预算评审、预算调整及预算执行是否真实、

准确，项目财务决算是否按照预算执行。 

    （三）收支管理。检查科研项目经费是否全部纳入学校财务

统一管理。重点检查有无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、套取科研经费等违

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，检查外协经费划拨、材料费、加工与测试费、

劳务费、大额资金支付、结余经费使用及结题结账等科研经费支

出的真实性、合规性和效益性。 

    （四）资产管理。检查科研项目购置与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无

形资产是否统一纳入学校资产管理，是否存在隐匿、私自转让、

非法占有或谋取私利的行为。 

    （五）绩效管理。检查学校和科研项目负责单位对科研项目

的间接费用核拨、分配和使用是否符合规定，重大科研设备效用

发挥情况。 

    （六）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。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可根据工作

需要，对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中的其他事项进行监督检查。 

    第五条  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由学校有关职能部门

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，在

校长领导下组织实施，有关职能部门、学院（系）、研究机构和

项目负责人应予以支持、配合。 

    第六条  实施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，主要采取决算审

签、财务验收、自查自纠、专项审计等方式进行。 

    （一）决算审签。按照国家科研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，须经

审计处审签后方能上报科研经费决算的，审计处应在计划财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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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签章的基础上进行再审核签章。 

    （二）财务验收。科研项目在财务验收时，按规定需由第三

方出具审计报告的，应由项目组按照项目经费主管部门要求委托

列入采购目录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。 

    （三）自查自纠。在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协调部

署下，由审计处牵头，科学技术研究院、社会科学研究院、计划

财务处等协同配合，引入第三方审计，定期对学校科研项目经费

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自查自纠，排查问题，落实整改，防范风险。 

    （四）专项审计。审计处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和学校工作部署，

经学校主管领导批准后，按照《浙江大学内部审计规定》，负责

组织实施科研项目经费专项审计，提交审计报告。 

    第七条  实施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，要坚持将政策法

规的原则性和科研活动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，把因缺乏经验、

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，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

来；把上级尚无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，同上级明令

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创新工作中的

无意过失，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，实事求是地

反映问题，客观审慎地做出处理和提出建议。 

    第八条  科研项目组在财务验收时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

审计的费用，在其科研项目经费中安排列支。审计处委托社会中

介机构对科研项目进行审计的费用，在部门预算经费中安排列

支。 

    第九条  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情况和结果应在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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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公开。对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监督检查中涉及的保密事项，

有关职能部门和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的规定。 

    第十条  对在内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，科

研项目负责人应当认真研究，及时整改。学校有关部门可对存在

问题比较突出的科研项目负责人和当事人进行约谈，进一步核实

情况，沟通意见，督促整改。 

    第十一条  学校有关部门要把内部监督检查结果及其整改

情况作为对有关单位和人员考核、奖惩的重要依据。对在内部监

督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，学校有关部门要依法依纪作出相应处

理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    第十二条  本规定由审计处、计划财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

社会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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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纪委，各院级党委、直属党总支，党委各部门，各党工委， 

         工会、团委。 

 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7 年 4 月 17 日印发 

 


